
附件1
Sc关税消除或减让的条款 s

第一部分�一般
说明

1.�除非本附件另有规定，根据本附件消除或减让关税，从价关税情况下，任何小
于0.1个百分点的分数应四舍五入至最近的一位小数（在0.05%的情况下，该分数
四舍五入至0.1%）；从量关税情况下，任何小于每一缔约方官方货币单位0.01的
分数应四舍五入至最近的两位小数（在0.005的情况下，该分数四舍五入至0.01）。

2.�本附件基于2002年1月1日修订的协调制度制定。
3.�就本附件而言，“本协定生效日期”一词是指根据第79条第1款规定本协定生效
的日期。
4.�为实施等额年度分期，应适用以下规定，除非本附件另有规定：

(a)�首次减少应于本协定生效日期发生；以及�(b)�在第4部分和第6部分的
情况下，后续减少应于每个下一年度的1月1日发生，在第2部分、第8部分、
第10部分、第11部分和第12部分的情况下，应于每个下一年度的4月1日
发生。

5.�本附件中所有议程所规定的关税消除或减让的逐步实施，应视为自本协定生效
之日起开始，包括根据第79条第2款适用于东盟成员国且本协定于较晚日期生效
的议程所规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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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文莱达鲁萨兰议程第1部分注释

1.�为第16条之目的，文莱达鲁萨兰议程第2部分第4列中所示下列类别应适用：

(a)�原产地商品，其关税税号标有“B10”的海关关税，应自本协定生效之日
起减免；�(b)�原产地商品，其关税税号标有“B3”的海关关税，应自基础税
率至免税，分四期等额年度减免；�(c)�原产地商品，其关税税号标有“B4”
的海关关税，应自基础税率至免税，分五期等额年度减免；�(d)�原产地商
品，其关税税号标有“B6”的海关关税，应自基础税率至免税，分七期等额
年度减免；�(e)�原产地商品，其关税税号标有“B8”的海关关税，应自基础
税率至免税，分九期等额年度减免；�(f)�原产地商品，其关税税号标有“
B10”的海关关税，应自基础税率至免税，分十一期等额年度减免；�(g)�原
产地商品，其关税税号标有“C”的海关关税，应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按基
础税率征收；�(h)�原产地商品，其关税税号标有“R”的海关关税，应按照第
5栏中注明的注释中列出的条款和条件减免



文莱达鲁萨兰议程第2部分第5列中注明的注释中列出的条款和条
件；和

(i)�以“X”标示的关税线归类原产地商品应从第(a)项至第(h)项所述的任何关
税承诺中排除。

2.�以下注释中用(a)或(b)标示的条款和条件应适用于文莱达鲁萨兰议程第2部分第
5列中用相应字母指定的原产地商品。

(a)�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起，分九(9)个等额年度分期降至5.0%；或(
b)�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起，分十一(11)个等额年度分期降至5.0%。

3.�在本部分中，“年”一词的定义如下：对于第一年，指本协定生效日期至当年3
月31日止的期间；对于后续年，指自该年4月1日起的十二个月期间。



第3部分
第1节�柬埔寨王国关税表注释

1.�根据第16条，本协定第2部分柬埔寨王国关税表第4列中列出的下列类别应适
用：

(a)�根据关税税号标有“Ａ”的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应自本协定生效之日
起消除；(b)�根据关税税号标有“Ｂ”的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应按照下列
议程消除；

下列关税消除或减让应应不迟于下一年1月1日发生。X=Base
Rate

2008 2011 2014 2017 2019 2021 2023 2026

40%≤X
Base
Rate 40% 30% 25% 20% 10% 5% 0%

35%≤X<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30%≤X<35% 30% 30% 25% 20% 15% 10% 5% 0%

25%≤X<30% 25% 20% 20% 15% 15% 10%
不超过

5%* 0%

20%≤X<25% 20% 20% 15% 15% 10% 10%
不超过

5%* 0%

15%≤X<20% 15% 15% 15% 10% 10% 10%
不超过

5%* 0%

10%≤X<15% 10% 10% 10% 10% 8% 5%
不超过

5%* 0%

7%≤X<10% 7% 7% 7% 5% 5% 5%
不超过

5%* 0%

5%≤X<7% 5% 5% 5% 5% 5% 5%
不超过

5%* 0%
X<5% 基础税率 0%

*�柬埔寨王国应于2023年1月1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其他缔约方应适用的关税税
率。

(c)�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以“C”标示的关税线所分类的商品应



自本协定生效日期起按基础税率适用；
(d)�以“R”标示的关税税号所列的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应按照柬埔寨王
国关税表第2部分第2节第5栏中注明的注释所列的条款和条件进行削减；
以及

(e)�以“X”标示的关税税号所列的原产地商品，应从第(a)项至第(d)项所述的任
何关税承诺中排除。

2.�柬埔寨王国应于2021年1月1日前，将至少40%的以“A”和“B”标示的关税税号的原产
地商品的关税税率削减至不超过5.0%。

3.�柬埔寨王国应于2023年1月1日前，取消至少90%的以“A”和“B”标示的关税税号的原
产地商品的关税。
4.�以下注释中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应适用于柬埔寨王国关税表第2部分第2节第5栏中以
字母(a)指定的原产地商品。

关税税率应根据以下议程降低：
(i)�基础税率，自本协定生效日期起；和

(ii)�5.0%，自第十九年的第一天起。
5.�根据本部分的规定，“年”一词，对于第一年而言，是指本协定生效日期至该年12月
31日止的期间，对于每一后续年而言，是指自该年1月1日开始的一年期间。



第4部分
第1部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关税税则注释

1.�根据第16条的规定，本部分第2部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关税税则第4列中所示
下列类别应适用：

(a)�标有“A”的关税线下的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应自本协定生效之日
起减免；�(b)�标有“B2*”的关税线下的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应按照以
下方式从基础税率减免至免税：�(i)�首次及后续减免应按照第1部分第
4(a)和(b)项下进行；以及�(ii)�最终减免应于2010年1月1日进行；�(c)�标
有“B3”的关税线下的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应分四期等额年度减免从
基础税率减免至免税；�(d)�标有“B3*”的关税线下的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
税，应按照以下方式从基础税率减免至免税：�(i)�首次及后续减免应按照
第1部分第4(a)和(b)项下进行；以及�(ii)�最终减免应于2011年1月1日进行。
(e)�标有 “B4*”的关税线下的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应按照以下方式从
基础税率减免至免税：



(i)�首次及后续减免应按照第1部分第4(a)和(b)项下进行；以及�(ii)�最
终减免应于2012年1月1日进行。�(f)�标有“B5”的关税线下的原产地商品
的海关关税，应分六期等额年度减免从基础税率减免至免税；�(g)�标有“
B5*”的关税线下的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应按照以下方式减免：�(i)�关
税税率为13.0%，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ii)�关税税率为10.0%，自
2009年1月1日起；�(iii)�关税税率为8.0%，自2010年1月1日起；�(iv)�关
税税率为6.0%，自2011年1月1日起；�(v)�关税税率为4.0%，自2012年
1月1日起；以及�(vi)�海关关税应自2013年1月1日起减免；�(h)�标有“B7”
的关税线下的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应分八期等额年度减免从基础税
率减免至免税；�(i)�标有“B10”的关税线下的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应
分十一期等额年度减免从基础税率减免至免税；�(j)�标有



以“C”标示的关税税号应按基础税率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适用；

(k)�以“R”标示的关税税号下的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应根据印度尼西亚
共和国的关税税则第2部分第2部分第5栏中注明的注释中列出的条款和条
件予以降低；和

(l)�以“X”标示的关税税号下的原产地商品应从第(a)项至第(k)项所述的任
何关税承诺中排除。

2.�第5栏中以字母(a)指定的原产地商品应适用以下注释中的条款和条件。

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起，分十七(17)个等额年度分期付款降至5.0%。

3.�根据本部分的规定，“年”一词，对于第一年而言，是指本协定生效日期至当年
12月31日止的期间；对于每一后续年而言，是指自该年1月1日开始的一年期间。



第12部分
日本关税税则第1部分注释

1.�根据第16条的规定，本部分第2部分日本关税税则第4列中所示下列类别应适用：

(a)�原产地商品，其关税税号标有“B”的，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应予减免；
(b)�原产地商品，其关税税号标有 “B5”的，自基础税率至免税，应分六
期等额年度减免；�(c)�原产地商品，其关税税号标有“B7”的，自基础税率
至免税，应分八期等额年度减免；�(d)�原产地商品，其关税税号标有“
B10”的，自基础税率至免税，应分十一期等额年度减免；�(e)�原产地商
品，其关税税号标有“B15”的，自基础税率至免税，应分十六期等额年度
减免；�(f)�原产地商品，其关税税号标有“C”的，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应
适用基础税率；�(g)�原产地商品，其关税税号标有“R”的，应根据日本关
税税则第2部分第2部分中第5栏所注明的注释中列出的条款和条件予以减
让；以及



(h)�关税税号标有“X”的原产地商品应排除于本协定生效日期至第(a)项至
第(g)项所述的任何关税承诺之外。

2.�下列注释中用�(a)�至�(bb)�标注的条款和条件将适用于本部分第2部分日本关税
税则第5列中用相应字母指定的原产地商品。

(a)�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减少，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3.8�百分比；�
(b)�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减少，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3.9�百分比；
(c)�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减少，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 4.0�百分比；
(d)�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减少，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 4.2�百分比；
(e)�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减少，分八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 5.0�百分比；�
(f)�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减少，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5.0�百分比；�
(g)�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减少，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5.3�百分比；�
(h)�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减少，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5.9�百分比；
(i)�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减少，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 6.0�百分比；



(j)�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减少，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6.2�百分比；�
(k)�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减少，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6.4�百分比；�
(l)�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减少，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6.6�百分比；�
(m)�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减少，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6.7�百分比；
(n)�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减少，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 7.2�百分比；
(o)�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减少，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 7.4�百分比；
(p)�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减少，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 7.8�百分比；
(q)�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减少，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 8.0�百分比；
(r)�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减少，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 9.0�百分比；
(s)�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减少，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 9.3�百分比；
(t)�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减少，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 10.0%；�
(u)�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减少，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10.6�百分比；



(v)�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减少，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12.5百分比；
(w)�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减少，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 15.0%；�
(x)�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减少，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20.0%；�(y)�
关税税率应从每公斤24日元减少，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每公斤12日
元；�(z)�关税税率应从每公斤8.50日元减少，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
每公斤4.20日元；�(aa)�关税税率应按照以下方式减少：�(i)�自本协定生效
之日起为8.2百分比，或73.70日元/公斤与每公斤关税价值之差，取其较小
者；�(ii)�自第2年的第一天起为7.9百分比，或73.70日元/公斤与每公斤关
税价值之差，取其较小者；�(iii)�自第3年的第一天起为7.5百分比，或
73.70日元/公斤与每公斤关税价值之差，取其较小者；�(iv)�自第4年的第
一天起为7.2百分比，或73.70日元/公斤与每公斤关税价值之差，取其较小
者；�(v)�自第5年的第一天起为6.9百分比，或73.70日元/公斤与每公斤关
税价值之差，取其较小者；



(vi)�自第6年的第一天起为6.6百分比，或73.70日元/公斤与每公斤关
税价值之差，取其较小者；�(vii)�自第7年的第一天起为6.3百分比，或
73.70日元/公斤与每公斤关税价值之差，取其较小者；�(viii)�自第8年的第
一天起为6.0百分比，或73.70日元/公斤与每公斤关税价值之差，取其较小
者；�(ix)�自第9年的第一天起为5.6百分比，或73.70日元/公斤与每公斤关
税价值之差，取其较小者；�(x)�自第10年的第一天起为5.3百分比，或
73.70日元/公斤与每公斤关税价值之差，取其较小者；以及�(xi)�自第11年
的第一天起为5.0百分比，或73.70日元/公斤与每公斤关税价值之差，取其
较小者；或

(bb)�关税税率应如下所示：
(i)�关税税率应如下减少：

(1)�27.9百分比或21.56日元/公斤，取较大者，自本协定生效日
期起；�(2)�26.1百分比或20.13日元/公斤，取较大者，自第二年
的第一天起；�(3)�24.2百分比或18.69日元/公斤，取较大者，自
第三年的第一天起；



(4)�22.4百分比或17.25日元/公斤，取较大者，自第四年的第一
天起；�(5)�20.5百分比或15.81日元/公斤，取较大者，自第五年
的第一天起；�(6)�18.6百分比或14.38日元/公斤，取较大者，自
第六年的第一天起；�(7)�16.8百分比或12.94日元/公斤，取较大
者，自第七年的第一天起；�(8)�14.9百分比或11.50日元/公斤，
取较大者，自第八年的第一天起；�(9)�13.0百分比或10.06日元/
公斤，取较大者，自第九年的第一天起；�(10)�11.2百分比或
8.63日元/公斤，取较大者，自第十年的第一天起；以及�(11)�
9.3百分比或7.19日元/公斤，取较大者，自第11年的第一天起；
以及

(ii)�不论�(i)�项如何，如果�(i)�项下的从价关税超过�50%，则关税税率为�
50%。

3.�第一部分第1段规定，不适用于HS编码0703.10项的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
该关税来源于本协定日本关税税则中第一部分第3栏规定的价值与本协定生效日
期之间（第一年）的差额。



4.�就本部分而言，“年”一词，就第一年而言，是指本协定生效日期至当年3月31
日止的期间，就后续年而言，是指自该年4月1日起的十二个月期间。

5.�在其特定商品的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低于根据本部分对原产地货物适用的关税
税率的情况下，且该原产地货物与该特定商品属于同一关税税号，日本应就该项
原产地货物适用较低税率。



第5部分
第1部分

No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议程测试
1.�根据第16条，本部分第2部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议程》第4列中所示的以
下类别应适用：

(a)�根据下列议程，原产地商品按“B”标明的关税税号分类的海关关税应
予以消除；

下列标明的关税消除或减让应在以下年份的4月1日或之前进行。X=Base
Rate

2008 2011 2014 2017 2019 2021 2023 2026

40%≤X
Base
Rate 40% 30% 25% 20% 10% 5% 0%

35%≤X<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30%≤X<35% 30% 30% 25% 20% 15% 10% 5% 0%

25%≤X<30% 25% 20% 20% 15% 15% 10%
不超过

5%* 0%

20%≤X<25% 20% 20% 15% 15% 10% 10%
不超过

5%* 0%

15%≤X<20% 15% 15% 15% 10% 10% 10%
不超过

5%* 0%

10%≤X<15% 10% 10% 10% 10% 8% 5%
不超过

5%* 0%

7%≤X<10% 7% 7% 7% 5% 5% 5%
不超过

5%* 0%

5%≤X<7% 5% 5% 5% 5% 5% 5%
不超过

5%* 0%
X<5% 基础税率 0%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应当于2023年1月1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其他缔约方应适
用的关税。

(b)�以“C”标示的关税线所分类的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应自本协定生效
日期起按基础税率适用；

(c)�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其关税税号以“R”标示的，应



根据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第2部分第2部分的第5列中的注释中规定
的条款和条件进行减少；和

(d)�以“X”标示的关税税号归类原产地商品应从第(a)项至第(c)项所述任何关税
承诺中排除。

2.�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应于2021年4月1日前，将至少40%的以“A”和“B”标示的关税税
号的原产地商品的关税税率降至不超过5.0%。

3.�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应于2023年4月1日前，取消至少90%的以“A”和“B”标示的关税
税号的原产地商品的关税。
4.�以下注释中的条款和条件应适用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议程第5列中以字母(a)指定的
原产地商品，本协定第2部分。

关税税率应根据以下议程减少：
(i)�基础税率，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和

(ii)�5.0%，自第十九年的第一天起。
5.�根据本部分的规定，“年”一词，对于第一年而言，是指本协定生效日期至当年3月
31日止的期间，对于每一后续年而言，是指自该年4月1日开始的一年期间。



第6部分
第1部分�马来西亚关税表注释

1.�根据第16条的规定，本部分第2部分马来西亚关税表中第4列所列的以下类别将
适用：

(a)�原产地商品属于标有“Ａ”的关税税号的关税，应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取
消；(b)�原产地商品属于标有“B2*”的关税税号的关税，应按照以下议程取
消：(i)�关税税率应为本协定生效之日适用的CEPT税率，或不超过5.0%，
以较低者为准，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适用；(ii)�关税税率应为2009年1月1
日适用的CEPT税率或不超过5.0%，以较低者为准，自2009年1月1日起适
用；以及(iii)�关税应自2010年1月1日起取消；注：就第(i)和(ii)分项而言，
“CEPT税率”是指马来西亚根据东盟自由贸易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方案协定
及相关协议和议定书适用的关税税率；(c)�原产地商品属于标有“B3”的关
税税号的关税，应从基础税率到免税，分四(4)等额年度分期取消；(d)�原
产地商品属于标有“B4”的关税税号的关税，应



从基础税率到免税，分五(5)等额年度分期取消；(e)�原产地商品属于
标有“B5”的关税税号的关税，应从基础税率到免税，分六(6)等额年度分
期取消；(f)�原产地商品属于标有“B5*”的关税税号的关税，应按照以下议
程取消：(i)�关税税率为20.0%，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适用；(ii)�关税税率
为10.0%，自第四年的第一天起适用；以及(iii)�关税应自第六年的第一天
起取消；(g)�原产地商品属于标有“B6”的关税税号的关税，应从基础税率
到免税，分七(7)等额年度分期取消；(h)�原产地商品属于标有“B7”的关
税税号的关税，应从基础税率到免税，分八(8)等额年度分期取消；(i)�原
产地商品属于标有“B7*”的关税税号的关税，应按照以下议程取消：(i)�关
税税率为20.0%，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适用；(ii)�关税税率为10.0%，自
第六年的第一天起适用；以及(iii)�关税应自第八年的第一天起取消；



(j) 原产地商品属于标有“B9”的关税线，其关税应从基础税率减免至免
税，分十（10）期等额年度减免；(k) 原产地商品属于标有“B9*”的关税
线，其关税应从基础税率减免至免税，具体如下：�(i) 首次及后续减免
应按照第1部分第4(a)和(b)项下规定执行；以及�(ii) 最终减免应于
2017年1月1日执行；(l) 原产地商品属于标有“B10”的关税线，其关税应
从基础税率减免至免税，分十一（11）期等额年度减免；(m) 原产地商
品属于标有“B10*”的关税线，其关税应按照以下议程执行：�(i) 关税税
率为15.0%，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适用；�(ii) 关税税率为10.0%，自第
六年的第一天起适用；�(iii) 关税税率为5.0%，自第八年的第一天起适
用；以及�(iv) 关税应自第11年的第一天起减免；(n) 原产地商品属于
标有“C”的关税线，其关税应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按基础税率适用；�(o) 
原产地商品属于



标有“R”的关税线，其关税应按照马来西亚关税表中第5列中指明
的注释中列出的条款和条件，在本部分第2部分中规定的方式执
行；以及

(p)�该原产地商品按关税税号分类以“X”标示的关税税号应从任何分项(a)至(o)中提到的关税承诺中排除。通过�(o)

2.�以下以(a)至(d)标示的条款和条件应适用于马来西亚关税表第2部分第5列中用
相应字母指定的原产地商品：

(a)�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以等额年度分期方式减少至11年后的5.0%；
(b)�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以等额年度分期方式减少至11年后的10.0%；
(c)�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以等额年度分期方式减少至11年后的20.0%；
或(d)�关税税率应按照以下议程减少：�(i)�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为50.0%；
(ii)�自第六年的第一天起为30.0%；以及(iii)�自第11年的第一天起为20.0
%。

3.�根据本部分的目的，“年”一词是指，对于第一年，从本协定生效日期到当年的
12月31日为止的期间，以及对于每一后续年，从该年1月1日开始的一年十二个月
期间。



第7部分
第1节�缅甸联邦日程表注释

1.�根据第16条，本协定第2部分缅甸联邦日程表第4列中列出的下列类别应适用：

(a)�根据关税税号标有“Ａ”的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应自本协定生效之日
起消除；(b)�根据关税税号标有“Ｂ”的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应按照以下
日程表消除；

以下列出的关税消除或减让应应不迟于次年4月1日发生。X=Base
Rate

2008 2011 2014 2017 2019 2021 2023 2026

40%≤X
Base
Rate�40% 30% 25% 20% 10% 5% 0%

35%≤X<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30%≤X<35% 30% 30% 25% 20% 15% 10% 5% 0%

25%≤X<30% 25% 20% 20% 15% 15% 10%
不超过

5%* 0%

20%≤X<25% 20% 20% 15% 15% 10% 10%
不超过

5%* 0%

15%≤X<20% 15% 15% 15% 10% 10% 10%
不超过

5%* 0%

10%≤X<15% 10% 10% 10% 10% 8% 5%
不超过

5%* 0%

7%≤X<10% 7.5% 7.5% 7.5% 5% 5% 5%
不超过

5%* 0%

5%≤X<7% 5% 5% 5% 5% 5% 5%
不超过

5%* 0%
X<5% 基础税率 0%

*�缅甸联邦应当，在2023年1月1日之前，以书面形式通知其他缔约方应适用的关税税率。
(c)�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其关税税号以“C”标示的，应自入境之日起
按基础税率适用



本协定生效；
(d)�以“R”标示的关税税号所列的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应按照缅甸联邦
日程表第2部分第2节第5栏中注明的条款和条件予以降低；以及

(e)�以“X”标示的关税税号所列的原产地商品，应从第(a)项至第(d)项所述的任
何关税承诺中排除。

2.�缅甸联邦应于2021年4月1日前，将至少40%的以“A”和“B”标示的关税税号的原产地
商品的关税税率降低至不超过5.0%。

3.�缅甸联邦应于2023年4月1日前，取消至少90%的以“A”和“B”标示的关税税号的原产
地商品的关税。
4.�以下注释中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应适用于缅甸联邦日程表第2部分第2节第5栏中以
字母(a)指定的原产地商品。

关税税率应根据以下议程减少：
(i)�基础税率，自本协定生效日期起；以及

(ii)�5.0%，自第十九年的第一天起。
5.�根据本部分的规定，“年”一词的含义是，对于第一年，指本协定生效日期至当年
3月31日止的期间；对于每个后续年，指从该年4月1日开始的一年期。



第8部分
第1部分菲律宾共和国关税表注释

1.�根据第16条的规定，本部分第2部分中菲律宾共和国关税表第4列中所示下列类
别应适用：

(a)�原产地商品属于标有“B10”的关税线，其海关关税应自本协定生效之
日起减免；(b)�原产地商品属于标有“B4*”的关税线，其海关关税应自本
协定生效之日起为基础税率，并自第五年的第一天起分八期等额年度减
免；(c)�原产地商品属于标有“B5”的关税线，其海关关税应自基础税率起
分六期等额年度减免至免税；(d)�原产地商品属于标有“B5*”的关税线，
其海关关税应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为基础税率，并自基础税率起分五期
等额年度减免至免税。此年度减免应从第二年至第六年的第一天开始每
年进行一次；(e)�原产地商品属于标有“B5**”的关税线，其海关关税应自
本协定生效之日起为基础税率，并自第六年的第一天起减免；(f)�原产地
商品属于标有“B7”的关税线，其海关关税应自基础税率起分八期等额年
度减免至免税；(g)�原产地商品属于标有“B10”的关税线，其海关关税应



自基础税率起分十一期等额年度减免至免税；
(h)�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在以“B10*”标示的关税线下的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应为自本协

定生效日期起的基础税率，并从基础税率分十（10）期等额年度
减免至免税。此年度减少将在第二年至第十一年的每年第一天发
生；

(i)�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在以“B10**”标示的关税线下的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应为自本
协定生效日期起的基础税率，并从基础税率分六（6）期等额年
度减免至免税。此年度减少将在第六年至第十一年的每年第一天
发生；

(j)�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在以“C”标示的关税线下的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应自本协定生
效日期起维持在基础税率水平；

(k)�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以“R”标示的关税线下的原产地商品应按照菲律宾共和国关税表
第2部分第5栏中注明的注释中列出的条款和条件进行减让；和

(l)�以“X”标示的关税线下的原产地商品应从第(a)项至第(k)项中提到的任何关税承诺中排除。

2.�第(a)项至第(c)项中注明的条款和条件应适用于菲律宾共和国关税表第2部分第
5栏中用相应字母指定的原产地商品。

(a)�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以十一（11）等额年度分期降至5.0%；



(b)�关税税率应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为基础税率，并自本协定生效后第二
年的第一天起降至20.0%；或

(c)�关税税率应为基础税率，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适用，并自本协定第九
年的第一天起降至5.0%。

3.�不论第1部分第1款如何规定，根据本部分消除或减让关税的目的，在从价关税
的情况下，任何小于1.0个百分点的分数应四舍五入为最接近的整数（在0.5%的
情况下，该分数四舍五入为1.0%）。

4.�根据本部分的规定，“年”一词，对于第一年而言，是指本协定生效日期至当年
3月31日止的期间；对于每一后续年而言，是指自该年4月1日开始的一年期。



第9部分新加坡共和国议程
新加坡共和国应自本协定生效日期起，取消本协定项下所有原产地商品的关

税。



第10部分
泰王国关税税则第1部分注释

1.�根据第16条，本部分第2部分泰王国关税税则第4列中所示下列类别应适用：

(a)�原产地商品属于标有“Ａ”的关税税号的关税，应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
减免；�(b)�原产地商品属于标有“Ｂ2”的关税税号的关税，应从基础税率
起分三（3）期等额年度减免至免税；�(c)�原产地商品属于标有“Ｂ3”的关
税税号的关税，应从基础税率起分四（4）期等额年度减免至免税；�(d)�
原产地商品属于标有“Ｂ4”的关税税号的关税，应从基础税率起分五（5）
期等额年度减免至免税；�(e)�原产地商品属于标有“Ｂ5”的关税税号的关
税，应从基础税率起分六（6）期等额年度减免至免税；�(f)�原产地商品
属于标有“Ｂ6”的关税税号的关税，应从基础税率起分七（7）期等额年
度减免至免税；�(g)�原产地商品属于标有“Ｂ6*”的关税税号的关税，应自
本协定生效之日起按基础税率征收，并自第七年的第一天起减免；�(h)�原
产地商品属于标有“Ｂ7”的关税税号的关税，应



分八（8）期等额年度减免从基础税率降至免税；
(i)�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根据“B8”标识的关税税号归类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应从基础

税率降至免税，分九等额年度分期消除；
(j)�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根据“B9*”标识的关税税号归类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应自本

协定生效之日起按基础税率征收，并自第十年的第一天起消除；

(k)�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标有“B10”的关税线下的协定应从基础税率减免至免税，分十一
期等额年度减免；

(l)�标有“B10*”的关税线下的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应自本协定生效之日
起按基础税率征收，并自第11年的第一天起减免；�(m)�标有“C”的关税线
下的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应

标有“C”的关税线下的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应自本协定生效之
日起按基础税率征收；

(n)�标有“C”的关税线下的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应标有“Q”的关税线下的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应按照泰王国关税
税则第2部分第2部分中第5栏中注明的注释中列出的条款和条件
减免；

(o)�标有“Q”的关税线下的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应以“P”标示的关税线项下，应按照泰王国关税税则第2部分第5栏
中注明的条款和条件予以消除；

(p)�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以“R”标示的关税线应按照第5栏中注明的泰王国关税税则第2部分中的条款
和条件进行减少；



泰王国关税税则第2部分中的条款和条件；和

(q)�以“X”标示的关税税号归类原产地商品应从第(a)项至第(p)项所述的任
何关税承诺中排除。

2.�下列(a)项至(f)项所述条款和条件应适用于泰王国关税税则第2部分第5列中用
相应字母指定的原产地商品。

(a)�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减少为10.0%，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b)�应
适用于原产地

进口且在关税配额配额数量内，由泰王国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承诺的关税税率下的原产地商品，应从27.00%减少为0%，分十
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首次减少应在本协定生效日期发生；

(c)�应适用于原产地在泰王国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承诺的关税配额配额数量内进口
的货物，在进口时可用，应从40.00百分比减少到零百分比，分
十一（11）等额年度分期。第一次减少应于本协定生效日期发生；

(d)�应用于原产地关税税率在泰王国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承诺的关税配额配额数量内进口
的货物，在进口时可用，应从20.00百分比减少到零百分比，分
十一（11）等额年度分期。第一次减少应在本协定生效日期发生；



(e)�关税税率应如下：
(i)�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适用；或自本协定生效
之日起适用5.00%，以较低者为准；和

(ii)�自第六年的第一天起免税；或
(f)�关税税率应从基础税率起，分十一次等额年度分期降至20.0%。

3.�第一部分第1段不适用于HS编码2710.111、2710.192和2710.193的子目下的
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对于这些商品的具体关税，任何小于官方货币单位
0.001的分数应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三（3）位小数（在0.0005的情况下，该分数
四舍五入为0.001）。
4.�根据本部分的规定，“年”一词，对于第一年而言，是指本协定生效日期至当年
3月31日止的期间，对于每一后续年而言，是指自该年4月1日起的十二个月期间。



第11部分
第1部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议程注释 m

1.�根据第16条的规定，本部分第2部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关税税则第4列中所
示下列类别应适用：

(a)�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其所属关税税号标有“B”的，应于本协定生
效时予以减免；�(b)�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其所属关税税号标有“B2”
的，应从基础税率减免至免税，分三（3）期等额年度分期；�(c)�原产地
商品的海关关税，其所属关税税号标有“B4”的，应从基础税率减免至免
税，分五（5）期等额年度分期；�(d)�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其所属关
税税号标有“B5*”的，应适用基础税率，并自第六年的第一天起予以减免；
(e)�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其所属关税税号标有 “B6”的，应从基础税
率减免至免税，分七（7）期等额年度分期；�(f)�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
其所属关税税号标有“B8”的，应从基础税率减免至免税，分九（9）期等
额年度分期；�(g)�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其所属关税税号标有“B10”的，
应从基础税率减免至免税，分十一（11）期等额年度分期；�(h)�原产地
商品的海关关税，其所属关税税号标有“B10*”的，应适用基础税率，并
自第11年的第一天起予以减免；



(i)�原产地商品的海关关税，其所属关税税号标有根据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关税税则，第2部分第2节中第5栏中
注明的注释中列出的条款和条件，以“B10**”标明的关税税号下
的部分应予以消除；

(j) 原产地商品属于以“B15”标示的关税线的海关关税应从基础税率
减免至免税，分十六(16)个等额年度分期付款；�(k) 原产地商品属于以
“B15*”标示的关税线的海关关税应按基础税率征收，并自第十六年起减
免；�(l) 原产地商品属于以“B16”标示的关税线的海关关税应从基础税率
减免至免税，分十七(17)个等额年度分期付款；�(m) 原产地商品属于以
“B16*”标示的关税线的海关关税应按基础税率征收，并自第十七年起减
免；�(n) 原产地商品属于以“C”标示的关税线的海关关税应按基础税率征
收；�(o) 原产地商品属于以“R1”标示的关税线的海关关税应按基础税率
征收，并自第十八年起降至5.0%；�(p) 原产地商品属于以“R2”标示的关
税线的海关关税应按基础税率征收，并自第十六年起降至50.0%；�(q) 
原产地商品属于以“X”标示的关税线应排除在(a)至(p)项所述任何关税承
诺之外；



(r)原产地商品属于以“*”标示的关税线的海关关税应根据相应的国内分类
确定。

2.�以(a)至(d)标示的注释中的条款和条件应适用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税税则
第2部分第5列中用相应字母指定的原产地商品。

(a)�关税税率应于本协定生效时降至2.0百分比，并于第11年的第一天消除；
(b)�关税税率应于本协定生效时降至3.0百分比，并于第11年的第一天消除；
(c)�关税税率应于本协定生效时为基础税率，并于第2年的第一天降至1.0百分
比，并于第11年的第一天消除；或(d)�关税税率应于本协定生效时为基础税
率，并于第2年的第一天降至3.0百分比，并于第11年的第一天消除。

3.�不论第1部分第1段如何规定，根据本部分消除或减少关税的目的，在从价关税
的情况下，任何小于1.0个百分点的分数均应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整数（在0.5%
的情况下，该分数四舍五入至1.0%）。

4.�根据本部分，术语“年”是指，对于第一年，自本协定生效日期至当年的3月31
日止的期间，以及对于每一后续年，自该年4月1日起的十二个月期间。

5.�在最惠国适用税率



5.�在特定商品的关税最惠国适用税率低于根据本部分对原产地货物（该原产地货
物与该特定商品属于同一关税税号）应适用的关税税率的情况下，越南社会主义
共和国应根据其国内法规和程序，对该原产地货物适用最惠国适用税率。


